
 

 

 

高级人才寻访服务合同（样本） 

 

甲方（委托方）                         乙方（承办方） 

办公地址：                              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甲方应业务发展需要，委托乙方搜寻所需人才。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合作条款： 

一、 合作目的 

本合同目的在于确定乙方代表甲方搜寻候选人时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二、 权利义务说明 

1、甲方需提供与所需搜寻职位有关的详细资料给乙方，其中主要包括： 

（1）营业执照复印件及企业概况说明（如公司简介、经营发展状况、用工制度、企业构架

等）。 

（2）明确列出所需招聘人才的工作职贵、职位要求、薪酬福利等信息 

2、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提供下列服务 

（1）在协议签订后的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第一批符合要求的候选人简历，每个职

位提供简历不少于三份。如果第一批候选人经过甲方面试后认为不符合要求，双方应及时保

持沟通并根据实际情况，共同修改和调整职位要求（如职位要求过于求全等）和扩大搜寻范

围，以便于乙方尽快推荐下一批候选人。以后每批人选的推荐时间为    个工作日。 

（2）在协议签订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甲方所需人才的寻访、测评及背景调查，将

完整、真实的候选人资料提交甲方，并安排候选人面试。 

（3）根据甲方的要求，可参加并协调最终候选人与甲方之间的录用条件的谈判。 

三、保证期 

（1）乙方推荐的候选人被甲方录用，并最终到甲方工作，视为乙方服务成功完成。 

（2）乙方推荐人选在保证期（三个月）内无论因任何原因离职，甲方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向

乙方提出书面报告，乙方将免费为甲方推荐另一合适候选人到职；乙方收到甲方书面报告后

两个月内没有推荐合适人选到职，乙方应退还该项服务费的     %。 

（3）甲方一经决定录用乙方推荐的候选人，应向乙方提供录用确认书复印件；录用确认书

应包括候选人的录用工资、上班报到日期、工作职责等。否则，乙方可不履行保证期的约定 



 

 

 

四、服务费用 

（1）协议签订后，甲方须支付定金，定金为人民币     元，该笔定金可抵扣服务费：如因

甲方原因而取消该职位的招聘，定金不予退还。 

（2）甲方录用乙方推荐的候选人后，须向乙方支付人民币     元作为招聘服务费。 

（3）服务费应在候选人人职     个工作日内全数付清。 

（4）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没有被甲方录用的候选人，但在此后一年内又被甲方录用，甲方

应于录用前一周内告知乙方，并按本协议规定的服务费支付给乙方，否则，乙方有权追究甲

方的法律责任。 

五、付款方式 

1.银行汇款 

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2.现金付款须到乙方财务部办理 

六、保密条款 

1.双方必须对所签订协议严格保密，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公开乙方提供的候选人资

料，而乙方不得将甲方的文件或信息泄露出去，否则，另一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责任 

2.保密期限不限于委托期，一般应在寻访活动中止后的一年内。但对于乙方成功推荐的候选

人信息，保密期将延长到此候选人在甲方的所有工作期间 

3.乙方提供的候选人资料，甲方需妥善保管：甲方不得利用候选人窃取其知识成果及原单位

的商业秘密。如有上述情况，一经核实，甲方应无条件给予乙方和候选人相应的经济补偿 

七、协议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为一年，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八、附则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